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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止妊娠產後護理指導 
 

國泰綜合醫院產房 護理部編印  著作權人：國泰綜合醫院 

本著作非經著作權人同意，不得轉載、翻印或轉售 

 

終止妊娠定義 

懷孕未滿 24週以前，使用藥物催產，以達到陣痛誘發胚

胎娩出。 

 

產後注意事項 

生產後需一段時間適當的調養及營養補充、身心復健。 

產後子宮變軟時，請將手放在腹部按摩；若感覺子宮變硬時即

可稍做休息。按摩時請循同一方向按摩，勿來回按摩。 

產婦生產過程消耗體力，產後可以立即進食。 

建議： 

為避免影響傷口癒合及子宮收縮不良，產後一星期內，請減

少食用含有人參、酒精、辛辣等刺激性食物。 

產後住院期間會服用子宮收縮藥物，若有喝生化湯者，請勿

同時服用，且飲用以不超過 10天為原則。 

返家之後若有下列症狀請返院就診： 

發燒或顫抖、噁心、嘔吐、腹痛、絞痛。 

施壓於腹部有脹痛感或劇烈的子宮痙攣。 

陰道分泌物有惡臭味、月經週期 3個月後仍未開始。 

如廁後，沖洗清潔會陰部直到血性分泌物停止。 

產後 2~4週回門診複診，檢查子宮恢復狀態。 

產後 4週內避免性行為、陰道灌洗，洗澡採淋浴為佳。 

正常經期約 4~6週內恢復，請選擇適當的避孕方法。 

 

此資料僅供參考，關於病情實際狀況，請與醫師討論 

若有任何疑問，請洽 

國泰綜合醫院      (02)27082121 產房轉 3551-2 

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 (02)26482121 產房轉 2601-2 

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 (03)5278999  產房轉 2751-2 

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！ 

國泰綜合醫院關心您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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